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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高校党字〔2019〕18 号

中共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关于印发《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

《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已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201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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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

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党员应尽的义务。党费

收缴、使用和管理，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

项重要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

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

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2008〕3 号）文件、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党费工作的通知》精神，结

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现对学校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作出如下

规定：

一、党费收缴

1.全校在编教职工党员，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经

常性的工资收入（税后）为计算基数，编外聘用人员(人事代理、

实验员)党员参照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1）党费计算基数不包

括以下项目：个人所得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含个人和单位缴纳部分），职业

年金、住房补贴、取暖费、防暑降温费、物业费等改革性补贴，

以及特殊岗位、部分人员发放的津贴补贴。（2）绩效工资中的基

础性绩效工资应列入党费计算基数，奖励性绩效工资不列入党费

计算基数。

2.党员交纳党费的比例为：每月工资收入（税后）在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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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含 3000 元）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3000 元以上至

5000 元（含 5000 元）者，交纳 1％；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含

10000 元）者，交纳 1.5％；10000 元以上者，交纳 2％。

3.离退休教职工党员，每月以实际领取的离退休费总额为计

算基数，5000 元以下（含 5000 元）的按 0.5％交纳党费，5000

元以上的按 1％交纳党费。

4.学生党员、下岗失业的党员、依靠抚恤或救济生活的党员

每月交纳党费 0.2 元。

5. 学校年初核定党员月交纳党费数额，年内一般不变动。

6.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交纳党费。

7. 每名党员月交纳党费数额一般不超过 1000 元，根据自愿

可以多交，自愿一次多交 1000 元以上的，比照交纳大额党费有

关规定办理。

8.党员应当增强党员意识，主动按月交纳党费。遇到特殊情

况，经党支部同意，可以每季度交纳一次党费，也可以委托其亲

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党费。补交党费的时间一般不

得超过 6 个月。

9.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应教育和督促党员主动按照规定按

时足额交纳党费，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其所在党组织

应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对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

月不交纳党费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

二、党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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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党费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的原则，做到有计划、合理使用，充分发挥党费使用效能。

2.党费必须用于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学习、

教育、培训经费及党的组织活动经费，在遵循党费使用五项基本

用途的前提下，以下具体使用项目可以从党费中列支：（1）教育

培训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党务工作者所产生的住宿费、伙食费、

交通费、师资费、场地费、资料费、门票费、讲解费等。（2）开

展 “三会一课”、创先争优、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集中学习教育

所产生的会议费等。（3）党内表彰所需费用。（4）修缮、新建基

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

用。（5）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制入党志愿书、党员组织关

系介绍信、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活动证、党费证、党员档案等

所产生的工本费，以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6）党费财务管理

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账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3.党费使用必须坚持专款专用、先审批后使用的原则，严格

履行审批程序和手续。党费使用必须填写《党费使用审批单》（附

件）。

三、党费管理

1.全校党费由学校组织人事处代学校党委统一管理；具体财

务工作由财务处负责代管，组织人事处与财务处每季度进行一次

账目核对。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有关党费收支账簿应由专人管

理，账簿归档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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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每年收缴的党费,离退休党员党费按 50%的规定比例上

缴烟台市委组织部,剩余 50%全额下拨,作为离退休党支部的活动

经费。其他党员党费按 55%的规定比例上缴烟台市委组织部，10%

学校留存，35%用于下一年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开展日常党建工

作和党建创新项目。

3.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有严格的收缴党费手续，规范使

用党费收据，认真核定每人应缴党费数额，做好党费收缴登记造

册，并报组织人事处备案。

4.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情况是党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

学校组织人事处应通过一定途径定期向各部门和广大党员通报学

校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每年应

向本部门全体党员通报一次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接受

党员监督。

本规定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原《关于党费收缴、管理

和使用的有关规定》（鲁中高校党字〔2015〕27 号）同时废止。

附件：党费使用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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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党费使用审批单
党组织名称

申请使用党费的用

途及金额

支部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党总支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原件由学校组织人事处存档备案，党支部留存一份复印件。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


